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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选办〔2021〕8 号  

 

 

关于重新确定武汉市洪山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

换届选举中十个法定时间的通知 
 

各街乡、区人武部、各有关单位： 

2021 年 10 月 31 日，洪山区选举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，

将洪山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日调整到 2021 年 12 月 1 日，现

将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的法定时间重新确定为： 

1、选举日时间 

本次区代表选举日为 2021 年 12 月 1 日。 

2、计算公民年满 18 周岁的时间 

选民必须年满 18 周岁。选民年龄的计算以选举日为准。本

次选举中凡是 2003 年 12 月 1 日以前（含 2003 年 12 月 1 日）出

生的公民都具备选民的年龄条件（以身份证信息为准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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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公布选民名单的时间 

选民名单在选举日的 20 日以前公布。本次选举中公布选民

名单的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26 日。 

4、选民名单申诉与处理的时间 

选民对公布的选民名单如有不同意见，可以在选民名单公布

之日起 5日内向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诉。选举委员会对申诉意见，

应在（接到申诉后）3日内作出处理决定。 

5、申诉人起诉和法院判决的时间 

申诉人如果对选举委员会的处理决定不服，可以在选举日的

5日以前向选区的基层人民法院起诉，人民法院应在选举日以前

作出判决。本次选举中选民起诉的时间为 2021 年 11 月 26 日以

前（不含 2021 年 11 月 26 日）。人民法院判决时间为 2021 年 12

月 1 日以前（不含 2021 年 12 月 1 日）。 

6、公布初步代表候选人名单的时间 

各政党、各人民团体和选民依法提名推荐的初步代表候选人

名单及代表候选人的基本情况汇总后，应于选举日的 15 日以前

按选区公布。本次选举中公布初步代表候选人的时间为 2021 年

11 月 16 日以前（不含 2021 年 11 月 16 日）。 

7、公布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的时间 

根据较多数选民意见或预选结果确定的正式代表候选人名

单及正式代表候选人基本情况，应于选举日的 7日以前，按姓名

笔划或得票多少为序在选区张榜公布。本次选举中公布正式代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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候选人的时间为 2021 年 11 月 24 日以前（不含 2021 年 11 月 24

日）。 

8、停止对正式代表候选人介绍的时间 

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公布后，由选举委员会委托选区选举工

作小组统一向选民介绍候选人情况；推荐代表候选人的政党、

人民团体和选民可以在选民小组会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

人的情况。但是，在选举日必须停止对代表候选人情况的介绍。

本次选举中停止介绍候选人情况的时间为 2021 年 11月 30日 24

时。 

9、选区公布选举日期、投票方式和地点的时间 

各选区应在选举日的 5日以前，公布选举日期、投票方式和

地点。本次选举中公布选举日期、投票方式和地点的时间为 2021

年 11 月 26 日以前（不含 2021 年 11 月 26 日）。 

10、宣布选举结果的时间 

投票选举结果应于当日宣布。本次选举宣布选举结果的时间

为 2021 年 12 月 1 日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武汉市洪山区选举委员会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1 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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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市洪山区选举委员会办公室      2021 年 11 月 1 日印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印 160 份 


